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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鑫恩铭律师事务所

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二○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

(2026)鑫恩铭法意字第 01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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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案 ;

5.关 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变更持续督导主办

券商相关事宜的议案 ;

6.关于聘请 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;

7.公 司刊登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

版块的
“
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⒛26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 (提供网络投票 )” (以下简称
“
会

议通知
”);

8.公司本次股东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;

9.公司截至⒛26年 1月 12日 止的公司股东名册 ;

10.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,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

股东会的有关文件。公司已向本所保证,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

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,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复印材料 ,

并无隐瞒记载、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;公 司提供给本所的文

件和材料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有效的,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

印件的,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。

本所依据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 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

在的事实,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,遵循了勤勉尽贵和诚实信用原

则,对 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,保证本

法聿意元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对 △司本次股东会

棺乏事J页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,下 芊仨虚假记载、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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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,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,本所及经办

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

露资料一并公告。

本所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

勉尽责精神,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事实以及公

司提供的文件进行核实,出 具如下意见 :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1.召集程序

(1)⒛25年 12月 30日 ,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,决定于 2026年 1月

16日 下午 2∶ 50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。

(2)⒛ 25年 12月 31日 ,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 (https∶ 〃,vww.neeq。 cOll1.cn)刊登 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

(提供网络投票 )》 。

2.召开程序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

现场会议于⒛26年 1月 16日 1⒋ 50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

青山区新园路 1号 包头装各制造产业园区创业创新中'心综合楼 A

座 309室 召开,会议由与会董事推举宫鹤谦主持。登记在册的股

东可于:⒛26年 1月 15日 15:00— 2026年 1月 16日 15∶ 00通

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肓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糸纟t对

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。会议的召开时间、地点,均与本次大全

'
尸

呶
忒
Υ
`

犰

亻

丶

第 3页 共 8页



召开的通知公告所述一致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,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与召开程序符

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《两网

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以及 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出席人员、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及召

集人资格

(一 )召集人资格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,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 ,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,董事会负责召

集股东会会议。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,召集主体适

格。

(二 )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出席人员、网络投票股东资格

根据公司章程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到会登记记

录名册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、授权委托书、

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凭证资

料,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,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共⒊人,代表公司股份 84,398,586股 ,占 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.2252%,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提供的数据,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名 ,持

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72,000股 ,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088%。

综上,出 席本次股东会 (含 出席现场全议及参与网络投票)

妁殁东共⒍名,持有公司有表决权哏←数 85,070,586股 ,占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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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.43荃唑 ;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

票的股东资格 ,由 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验证其身份。

本所经办律师认为,上述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

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五项议案 :

1.关 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华南

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议案 ;

2.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承接主办券商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议案 ;

3.关 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华南

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案 ;

4.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变更持续督导主办

券商相关事宜的议案 ;

5.关 于聘请⒛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,与公司关于召开本

次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提案一致,未对提案进行修改,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

(一 )表决程序

l。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

通知中列明的讠
′
辶案过行了表决。

2.经 本矸岸冖见证,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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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。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、监事

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、监票。网络投票结束后,中 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

的统计结果并经公司确认。

3.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及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,宣

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,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。

(二 )表决结果

1.审议通过《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

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议案》,具体如

下 :

表决情况:普通股同意股数 85,070,鲳6股 ,占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;反对股数 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;弃权股数⊥股 ,占 本次股东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隅。

2.审议通过《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承接

主办券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议案》,

具体如下 :

表决情况:普通股同意股数 85,070,鲳6股 ,占 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;反对股数 100股 ,占 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;弃权股数⊥股,占 本次股东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

3,审议通过《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

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委托 i殳 票转让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

案》,具体如下 :

第 6页 共 8



表决情况:普通股同意股数 85,070,鲳 6股 ,占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;反对股数 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;弃权股数⊥股,占 本次股东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隅。

4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变更持续

督导主办券商相关事宜的议案》,具体如下 :

表决情况:普通股同意股数 85,070,鲳 6股 ,占 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;反对股数 100股 ,占 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;弃权股数⊥股,占 本次股东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n%。

5.审议通过 《关于聘请 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,具

体如下 :

表决情况:普通股同意股数 85,070,鲳 6股 ,占 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;反 对股数 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;弃权股数⊥股,占 本次股东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,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,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

程序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以及 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规定;出

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及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 /、 员资格、召

集 /、 资格佥法肓效;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培杲全法、有效。

(以 下元王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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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六年一月十六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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